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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修法議題意見交流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 年 6月 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 

貳、地點：本局 18 樓禮堂 

參、主持人：廖局長承威                   紀錄：楊雅蘭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略） 

柒、發言紀要： 

案由一：我國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是否延長為 70 年？提請討

論。 

一、 東吳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章忠信 

(一) 建議延長為終身加 70 年。因為經濟先進國家皆朝延長的

方向邁進。延長是一個趨勢，但重點在於延長後的配套

措施，包括為文化保存及非營利利用目的來放寬孤兒著

作利用，及著作權登記制度，並堅守伯恩公約第 7 條之

較短期間原則，即較我國保護期間短的國家在我國仍適

用該國較短之保護期間。 

(二) 另外要考慮延長保護期間到底是誰獲利的問題，是著作

人或著作財產權人獲利?我們延長保護期間的目的是要鼓

勵繼續創作，就應該讓延長的利益回歸著作人，例如美

國著作權法有所謂的終止權，讓著作人或其繼承人向著

作財產權人取回著作權，而有重新談判的機會。 

二、 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董事李修鑑  

CPTPP 第 18.63 條明確規定締約國著作權保護必須是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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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70 年1，加入 CPTPP 關係到台灣全體經濟，台灣要加入

這個組織必要的資格就是終身加 70 年。台灣應該要跟世界

先進國家保護水準一樣，才能與國際接軌。 

三、 美國電影協會顧問蔡舜豪 

美國電影協會近年轉型，以台灣電影人才與國際交流、創

造國際級作品為重心。站在創作者的角度，保護期間延長

到 70 年能保障創作者，且文化部及文策院一直推出政策鼓

勵國內影視創作者，期望可以跟韓國一樣用軟實力征服世

界，從 50 年延長到 70 年將是必備的條件。又台灣目前影

視產業仍然很依賴國外投資，因此必須要有良好的基礎來

吸引國外投資人，才能與其他國家競爭。 

四、 台北市音樂創作職業工會(MCU)理事長彭季康 

(一) 音樂創作與音樂授權同等重要，支持章忠信老師的說

法。 

(二) 音樂人還是需要收入，作為音樂人，希望能以寫歌維

生。如果以民法財產權的角度來看，目前我們的權利其

實是從永遠被限制為 50 年。延長保護期間是世界的走

向，台灣作為文化輸出的角色，希望我們的文化人有底

氣活下去，保護期間能延長得越長越好。 

五、 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 總監王世賢 

雖然目前仍然維持 50 年保護期間的國家比延長到 70 年的

國家多，但從地區分布來看，維持 50 年的國家多屬政治及

法制面比較保守的國家，已開發國家已陸續將保護期間延

長到 70 年。站在台灣目前需要與國際接軌的角度上，應該

效法法制比較完整及進步的國家，將保護期間延長到 70

                                                
1 按：本規定受〈CPTPP 暫緩適用之 22 項條款說明〉凍結：「7. 智慧財產權：(7) CPTPP 不再要求延長著

作、表演或錄音物之保護期間至作者終身及其死亡後 70 年（目前 WTO 規範為作者終身及其死亡後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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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六、 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丁文祺 

集管團體對於創作人的分潤，早期老歌詞曲作者分到的比

較少，就算保護期間延長到 70 年，老歌作者也不會分到比

較多。且 50 年後老歌的使用者會變少，站在付費者的角

度，50 年的保護已經很公平。 

七、 東海大學法律學院教授胡心蘭 

大家現在講多延長 20 年，是為了要鼓勵創作者，剛好我有

學生在 2 年前有針對此議題作實證研究，探討延長保護期

間對於創意表現究竟有沒有幫助，並以迪士尼公司為研究

對象。我們應該要講清楚，保護期間身後加 50 年延長為身

後加 70 年，多這個 20 年到底鼓勵了誰?鼓勵誰的創作?增

加的收益會到哪裡去?我沒有反對延長保護期間，也覺得應

該要跟國際接軌，但認為應去看實證研究，作更有力的說

理。 

八、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律師蕭雄淋 

(一) 作為學者，延長保護期間是世界趨勢，我贊成終身加 70

年；但作為實務律師，則有不同的思考。美國將著作權

保護期間從 50 年延長到 70 年時曾作過研究，發現延長

到 70 年後還在市場流傳的著作只佔全體著作的 2%，卻

造成大家不敢去用其他 98%的著作。美國有很多可不經

權利人同意即利用著作的制度，對於保護期間從 50 年延

長到 70 年議題，也經過漫長的考慮。 

(二) 美術、文學著作跟音樂不同，音樂的權利大部分歸屬於

公司法人所有，電影及電腦程式也是，但美術及文學著

作的權利大部分是歸屬於作者。從民法及著作權法的角

度，作者死後利用人要利用可能只要配偶及子女 2、3 個

人同意就好，但若延長成終身加 70 年，繼承人可能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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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代了，依照著作權法，必須要得到第三代可能十

幾個人全部同意授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而且著作人

實際上並沒有拿到報酬，延長 20 年，會造成很多著作無

法流傳。有很多案子，利用人已經付了幾億的權利金，

卻還是被沒加入集管團體的音樂權利人提起刑事告訴，

因此延長為終身加 70 年的話，很多好著作都沒辦法用。 

(三) 所以從實務利用面來看，我傾向認為把延長保護期間當

成國際談判的籌碼，若外國沒有要求，我們就暫時維

持，或許觀察 5 年、10 年再考慮延長。另外章忠信教授

提到的孤兒著作等配套措施，以目前的立法現況，我認

為要推動非常困難。 

九、 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董事李修鑑 

針對蕭律師所說第三代有十幾個人造成授權困難，可以在

家族委託一個人成為授權代表，不能說因為麻煩就不做正

確的事。 

十、 台北市音樂創作職業工會(MCU)理事長彭季康 

(一) 應該把 IP(智慧財產權)當成資產管理，就像房地產設定

地上權一樣，著作權的使用權也是類似。音樂人也必須

面對生活現實，因此資產的價值是很重要的。 

(二) 另外分享實務上的經驗，最近在處理法國歌曲《玫瑰人

生》，作詞人皮雅芙較早過世，詞的部分已經成為公共

財，但曲的部分還在保護期間內，為了流通及因應網路

環境，我們還是用 70 年的標準去處理，詞跟曲都會去拿

授權。 

十一、 台灣美國商會代表陳常蔚 

不管是從國際接軌，或是台灣的著作在國外有沒有受到較

長的保護，亦即免除較短期間原則的面向來看，我們都贊

成延長，甚至我們在白皮書裡提到，不只延長到 70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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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況可以延長到 95 年或 125 年。 

十二、 翰廷法律事務所律師黃秀蘭 

(一) 在此提供實務上的看法。我認同台灣需要與國際接軌，

但延長 70 年就能夠接軌嗎?這幾年幫影視製作公司處理

跨國合作案，各國的法制都不同，台灣跟日本就不一

樣，但處理這麼多跨國合約，從來沒有一方提出說台灣

是 50 年，我們是 70 年，合約最後管轄準據法這一條很

難訂的問題。 

(二) 延長 70 年真的對創作者有利嗎?創作者在創作時會考慮

到他的後代可以享受到創作的成果嗎?侯孝賢導演花 10

年拍一部電影，沒有錢還是努力要拍出來，他想到的不

是他的兒子，而是必須要為台灣這塊土地留下一些什

麼，必須要發出自己的感受，與世界對話。這些創作者

在創作時是沒有想到他的子孫的，他想到的就是我想

唱、我想畫一幅畫，更何況在台灣少子化下，很多創作

人是沒有子女的，延長 70 年對創作者來說並不是創作的

動力。 

(三) 我認為維持 50 年可以增進台灣的創作力。實務上常常遇

到創作人詢問這幅畫、這段音樂可不可以用，用了會不

會被告的問題。文化部及文策院說要振興影視產業、追

上韓國，但除了給創作者金錢補助之外，創作者最希望

的其實是可以合法使用素材。 

(四) 也有創作者跟我說著作權法很不公平，房子可以永遠歸

我，死後可以給子孫繼承，為什麼辛苦創作出來的作品

只保護終身加 50 年。我跟他說，車子、房子都只牽涉到

你自己，但歌曲、小說、電影是牽涉到整個文化的保存

與創造。回應蕭律師說的，延長到 70 年之後，會遇到很

難找到所有繼承人來談授權的問題，這會影響到台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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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創作環境，因為權利人與利用人並不是截然二分

的，很多時候利用人就是創作者。此外，台灣如果要成

為全世界的 AI 中心，首先必須有足夠的素材去餵養

AI，如果再延長至 70 年，AI 公司難以拿到素材或動輒

被告，如何創造台灣的 AI 時代? 

(五) 最後，歐盟延長到 70 年後美國跟進，是因為美國要跟歐

盟做生意。我不認為先進國家就必須要延長到 70 年，我

們應該看台灣現階段需要的是什麼?我們目前在文化創造

這個領域趕得上先進國家嗎?如果還沒趕上，又延長保護

期間到 70 年，是不是反而增加了文創發展的阻力?所以

我認為先維持為 50 年，或許 5 年、10 年後台灣文化一

飛衝天的時候，再考慮延長為 70 年。 

十三、 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RIT)執行長李瑞斌 

(一) 唱片產業是權利人也是利用人，具有雙重身分，但還是

贊成要延長保護。剛剛幾位律師提到延長 70 年會產生授

權的問題，我認為授權與延長保護期間是兩件事。現在

維持 50 年也一樣會有授權的問題，全世界已延長到 70

年甚至 90 年的國家，也一樣有授權的問題，但他們還是

延長了。 

(二) 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今天台灣是 50 年，日本、韓國、

美國是 70 年，代表台灣的創作到了這些國家只有 50 年

的保護，在國際上比人家少 20 年，這是國際競爭力的問

題。 

(三) 著作保護期限屆滿變成公共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利

用，像是美國的米老鼠，實務上已經出現業者對米老鼠

作 18 禁的創作，我相信所有創作者都不樂意看到這樣的

狀況。 

(四) 若延長 70 年的保護，長效型創作將能增加其市場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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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投資意願也會提高，而且延長保護期間已經是一

個國際趨勢，台灣的創作值得符合國際標準的保護。 

十四、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賴文智 

(一) 近年著作的數量比當年決定把著作權保護期間延長為終

身加 50 年的時候還多很多，原因並不是因為保護期間延

長，而是因為商業投資及科技發展，例如相機技術進

步，創作門檻降低，很多人都能拍出好照片。既然創作

的主要驅動力並不是來自於保護期間有多長，我們應該

要思考，現在對著作的保護，是不是要跟對以前著作的

保護一樣?為什麼著作權終身加 50 年的保護不夠，專利

保護最長 20 年就夠?創作門檻降這麼低，我們還有必要

保護這麼長的時間嗎?雖然整個著作權發展趨勢是保護範

圍越來越廣、保護期間越來越長，但在這個時代，我們

要思考這是不是對的趨勢，也因此會有人推廣創用 CC，

會有權利人認為保護似乎太多了，只要一部分保護就足

夠了。 

(二) 著作跟土地是不一樣的，假設土地保護從 50 年變成 70

年，可以想像他就增加了 40%的價值，但是著作在創作

第 1 年的價值，跟第 10 年、第 50 年的價值通常不一

樣；當然有少數 IP 經營得好，價值一直很大，但是跟專

利比，專利價值也很高，卻也只能保護 20 年。我覺得制

度就是這樣，一旦決定延長 20 年，未來就沒辦法再收

回，所以應該再緩一緩，再考慮清楚一點。 

(三) 我贊成創作人也是利用人這點，不過利用人也有很多型

態，商業公司是一種型態，例如唱片公司，在複雜的音

樂產業裡能掌握音樂的上下游資訊；但對於其他外部利

用人來說，譬如拍電影，要搞清楚音樂圈子的授權情形

是非常困難的，再加上預算有限時，很多時候只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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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放棄最適合電影的音樂。這跟延長保護期間關係不

大，但利用人很常會是創作人，利用人的類型多元，意

見也不會一樣，不能全部都混在一起討論。 

十五、 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趙政岷 

(一) 我們公會在一年多前理監事會議有討論這個議題，但是

沒有結論。因為就創作端來說，希望延長保護期間；但

就出版社業者的立場，認為 50 年就夠了。實務上台灣目

前超過 50 年以上仍流通的文學著作的數量微乎其微，站

在業者的立場，希望能流通讓更多人看到，也有作家是

願意廣為流傳的，所以認為 50 年就夠了。 

(二) 美國的作品來台灣是適用 50 年。台灣出版的書包括公版

書，大部分是國外作家的書，台灣本地人的著作不管是

在國內流通或輸出國外，都沒有那麼多，從著作輸出國

與輸入國的角度，如果未來台灣本地人的著作輸出多

了，或許可以延長。 

十六、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理事長龐文真 

就電子書來說，我們覺得 50 年就夠了。不過不管是 50 年

還是 70 年，我們非常贊成章教授所提孤兒著作的問題，因

為現在有太多書的著作財產權人根本找不到，這個問題不

解決，就沒有電子書可以看，所以我們認為在討論 50 年或

70 年之前，應該先處理孤兒著作的問題。 

十七、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組技士林熙芸 

我們在收藏美術作品時，就必須處理權利的問題。如果我

們找不到權利人、作者的後代，即便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作

品，也沒辦法作公共流通，這對於文化發展是很大的障

礙。所以我很認同剛剛理事長講的，現在就應該處理孤兒

著作的問題。站在保護藝術家的立場，我們贊成保護期間

可以延長，但以博物館的立場，我們希望在利用上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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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找到作者後代及孤兒著作的問題，都可以作處理。 

十八、 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董事李修鑑 

取得授權跟延長 70 年是兩回事，創作人較無商業心思，應

該要好好保護，兩回事不應混在一起。 

十九、 主席廖局長承威 

感謝在座提供的意見，智慧局對這個議題沒有既定的立

場，所以各方提供的不同的想法，我們都會記錄下來列入

參考。 

二十、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張懿云(案由二討論時補充提出) 

我認為台灣的著作權立法，最好就是採國際條約的立法標

準，要比較高也可以，但要想想，在總體經濟利益上，如

果增加到 70 年，台灣付出去給外國的外匯比較多，還是收

到得比較多?為什麼現在 110 多個國家不想延長保護，因為

這些國家是屬於利用別人著作比較多的國家；其他給別人

利用收人家錢的國家，當然希望要延長保護。對於台灣要

不要延長保護，老實說我沒有態度，但應該要從整體經濟

利益來看是不是有利，如果算出來沒有特別有利，我建議

把它當成國際談判的籌碼，不要在這個時候就主動讓掉

了。 

二十一、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專門委員陳宜靜(案由

二討論時補充提出) 

針對 70 年的議題，我們今天主要是來聽大家的意見為主，

沒有特定的立場。不過我們這幾年一直有接到業界反應權

利人難找的問題，如果未來要延長保護，這個問題可能會

變更嚴重，所以應該要有配套措施。 

二十二、 社團法人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秘書長何明達(會後

書面補充) 

基於利用人的角度，台灣 OTT 協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多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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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反對延長到 70 年。 

案由二：針對錄音著作相關修正條文之意見？提請討論。 

一、 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 總監王世賢 

(一) 草案第 29 條之 2條文用的是「固著」二字，與一般條文

的「重製」是否不同?本條第 1 項又有「重製」二字，既

然用了兩個不同的詞，是不是為了要做某種區別?如果把

「固著」兩個字擴大解釋，最廣義的解釋可能包括合法

重製、未經同意的固著，甚至是惡意的非法重製，如果

採這麼廣的解釋，可能造成整個條文被扭曲。 

(二) 錄音著作權人通常是唱片公司，視聽製作人要利用錄音

著作時，會和唱片公司簽契約，契約內容當然會包含各

項權利的使用，這在商業模式上是行之有年的，權利如

何行使或如何分潤，都會規範在契約中，並不需要多增

加草案第 29 條之 2去作額外的規範。如果本條通過，反

而會讓錄音著作權人在談判首次重製的過程中，採取

Buffet 式(吃到飽)的計價方式，因為錄音著作權人只有

一次行使權利的方式，當然是一次性的要求拿到所有權

利的費用，這反而會造成視聽製作人多付出額外的代

價，打亂行之有年的商業模式，造成這樣子的結果，我

想也不是立法者所期待的。 

二、 智慧財產局副局長張玉英 

(一) 草案第 29 條之 2的說明有寫「錄音著作被重製於視聽物

上，著作人得就其首次固著利用之情形主張重製權。」

所以這裡的「固著」就是「重製」的意思。如果權利人

認為法條文字有混淆的情形，我們可以再來檢討，看怎

麼調整可以最貼近立法目的。 

(二) 權利人對於草案第 26 條第 3項、第 26 條之 2及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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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 一直不滿意，但我要強調，草案並沒有削弱權利人

的保護，反而新增了再公開傳達權。為了讓草案繼續走

下去，我們還是再提出來，聽大家的意見，針對這些條

文進一步交流。 

三、 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RIT)執行長李瑞斌 

(一) 一幅畫、一首詩詞、一張照片等等都可以成為視聽著作

的素材，我們不理解為什麼草案第 29 條之 2只針對錄音

著作作限制?智慧局說明是因為怕影響到電影業的發展，

但著作權法所保障的 10 類著作，應該都是平等的，為什

麼為了保護電影業就犧牲錄音著作? 

(二) 如同剛剛 ARCO 王總監提到的，這個條文會破壞現有的合

作機制。很多電影製片商與唱片公司的合作是多樣化

的，會針對不同需求有不同合約內容及不同的計價，包

括電影原聲帶、DVD 的製作發行怎麼拆分，業界都已經

有自己一套方式，為什麼還需要第 29 條之 2 來規定?雖

然有學者專家說本條並不是強制規定，既然不是強制規

定，代表可以自行約定，既然可以自行約定，那為什麼

還要第 29 條之 2?除了王總監提到的唱片公司包裹式、

Buffet 式的提高價格外，也有可能造成唱片公司就不跟

電影製作方合作了。 

(三) 現行法第 26 條及草案第 26 條之 2，錄音著作的保護都

比其他著作低，錄音著作在公開演出與再公開傳達沒有

專有權，只有報酬請求權。使用者使用的錄音著作，是

唱片公司非常努力找製作人、編曲、歌手、錄音室、樂

師，透過很長的製作過程完成的音檔，錄音著作卻只有

報酬請求權。既然台灣採著作權制度而不採鄰接權，為

什麼只給予錄音著作有別於專有權利的報酬請求權?報酬

請求權是不需要經過事先同意就能使用的，這是我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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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接受的一點。 

(四) 我們認為國際公約是最低標準，很多國家對錄音著作是

給予專有權利，不能因此說他違反國際公約，也就是

說，並沒有任何一條國際公約禁止國家給予錄音著作完

整的保護。從我國著作權法立法史來說，民國 33 年的著

作權法第 1 條把錄音著作跟電影片(發音片)、曲譜樂譜

(音樂著作)放在同一個條文，對於公開上演或演奏是專

有的權利，是相同保護，是民國 74 年錄音著作才被收回

這個權利，所以我們爭取錄音著作完整保護不是這幾年

才開始的。再從文創角度來看，台灣唱片業的發展不輸

給電影、戲劇、圖書等其他產業，不應限制錄音著作的

保護，給予錄音著作的次等地位。 

四、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張懿云 

(一) 智慧局定的錄音著作草案條文，完全符合國際公約，當

然立法技術可以再討論，看是不是要參考國際條約，直

接講清楚錄音物或錄音著作享有什麼權利，譬如「錄音

著作在錄音物上享有公開傳輸權」。我們現在是規定錄音

著作享有權利，但另用第 29 條之 2 排除，這樣的立法方

式會有權利被剝奪的感覺。 

(二) 對於錄音著作的保護，最好就是跟國際標準相當，要不

要更加提高呢?可以，但就要從整體經濟上算清楚，提高

之後付出多少?收入多少?此外，錄音著作的保護標準其

實跟這個國家採鄰接權制度或著作權制度無關，美國錄

音著作就是採著作權制度，但保護並沒有比我國高。 

(三) 國際條約對視聽物上錄音著作的限制是經過國際一百多

個國家互相協調、利益妥協後所被接受的標準。電影等

視聽著作與錄音著作的投資金額是不可相比的，如果錄

音著作有專屬權，它就可以消極的反對，一旦說 no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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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用播了，因此聯合國的國際條約上會作這些限制，

這都是權利折衷後的結果。 

五、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專門委員陳宜靜 

針對錄音著作草案條文，我們的立場是來聽聽大家的意

見，都予以尊重。 

六、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賴文智 

我們對錄音著作的保護，已經超越了先進國家。現在的修

法草案，是把錄音的權利講清楚。其實著作權法對於不同

種類的著作，享有的權利不太一樣，例如表演人的保護就

比錄音著作的保護低。 

七、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律師蕭雄淋 

(一) 伯恩公約第 2 條所規定的著作並不含錄音，代表錄音並

不被視為著作，而為鄰接權，因此錄音不適用伯恩公

約，而是適用羅馬公約。此外，在國際條約上，一般著

作是適用 WCT(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錄音

則適用的是 WPPT(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物條

約)，這些是錄音與一般著作待遇不同的原因。 

(二) 民國 74 年時，著作權法對於錄音著作本來要採鄰接權制

度，最初台美著作權保護協定談判時，所用的藍本是依

伯恩公約，因此當初錄音並不在其中，但後來被美國加

進去。後來草案第 2 稿欲改回鄰接權，但美國認為與台

美協定不一致，之後政策決定還是維持以著作權保護。

當時就以國際公約為標準，參考日、韓著作權法，對錄

音著作的保護儘量提高，甚至超過日、韓及美國，所以

說，我們現行對錄音著作的保護標準在國際上是最高

的。 

八、 中華民國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後書面補充) 

本會於過去修法公聽會時，即已反對「音樂」及「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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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戲院業者收取每場次公開演出費用之草案，如今再增

加「錄音」，將嚴重打擊電影產業的發展。每部電影製作

時，其字幕、音樂及錄音皆須事先取得授權，如因修法使

語文、音樂及錄音可隨時再向「戲院」業者再收取每場次

費用，除增加戲院業者放映電影的成本外，也將阻礙視聽

著作的流通，所增加的費用亦必定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台

灣的戲院非著作權人，卻要承受語文、音樂、錄音的「輪

番訴訟」，視聽著作人需要戲院放映，被告的卻是戲院業

者，並不合理，故戲院公會不贊成修法要求增加戲院上映

每場次錄音著作費用之支出。 

九、 社團法人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秘書長何明達(會後書面補

充) 

台灣 OTT 協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多數決議以利用人的角度，

「維持原案」，不同意部分權利人提出擴張之要求。 

十、 主席廖局長承威 

謝謝各位的參與，若各位認為今天還有沒談到的，歡迎再

以 Email 等各種方式提供訊息，我們都會納入考量。 

捌、散會：下午 4時 45 分 


